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醫療奉獻及特殊貢獻獎施行辦法
一、活動宗旨：藉由表揚在醫療工作中有特殊貢獻的醫師，來彰顯默默奉獻、堅守崗位、濟世救人的醫者情懷，以期重塑醫師仁心仁術的美好專業形象，爭取社會大眾對醫師的認同與信賴，進而改善醫病關係，提升我國醫療品質，增進民眾健康福祉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三、獎項類別：醫療奉獻獎：基層醫師、醫院服務醫師各1名。

特殊貢獻獎：基層醫師、醫院服務醫師各1名。

四、受獎資格：限本會會員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
服務：凡在基層、偏遠地區或從事特殊醫療衛生工作20年以上，有關懷生命、視病猶親、以醫療關懷人群及社會有具體事蹟，或關懷社區熱心公益著有聲望者。

教學：致力於推廣醫學教育、醫學倫理、醫療政策有貢獻者。
研究：醫學學術專業領域有特殊研究貢獻者。

國際：拓展醫療外交、醫療援助有具體成就者。

五、推薦方式：縣市醫師公會、醫療院所或兩名以上本會會員具名推薦，書明推薦理由及具體事實，並附相關證明。

六、受理推薦日期：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止（郵寄以郵戳為憑、傳真以收件日為準）

七、審核方式：符合推薦方式。

附上必備證件。

嚴格評審，書面審核及面談。

八、審查委員：初審--由會員福祉委員會委員擔任；複審--除會員福祉委員會委員外，另邀請各醫學中心推薦1名代表共同擔任審查委員。

九、表揚日期：於每年醫師節大會中公開表揚。

十、本辦法經全聯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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